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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法的阶级性问题
,

是法学界讨论已

久的一个问题
,

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过
。

但

由于
“

左
”

倾思潮的影响
,

把不同的学术观点

当作政治间题来批判
,

因此
,

对于马克思主

义法学的这个基本向题
,

直到现在也没有很

好地解决
。
当前在法学界又重新提出这个问

题
,

而且讨论的很热烈
。

这不仅是原来讨论

的继续
,

而且结合新时期的特点使问题讨论

的更深入了
。

我认为只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

针
,

经过充分的讨论
,

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

决的
。
下面就谈一点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一

些看法
。

一
、

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 的 反映
。

列宁说 : “
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机关

,

是一个阶

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
,

是建立一种
`

秩

序
, ,

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
、

固定化
,

使阶级冲

突得到缓和
。 . ① 为了使阶级压迫秩序合法

化
、

固定化
,

妊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必须确定一

系列维持秩序的具体要求
,

其中包括给被统

治阶级规定的行动界限
,

以及为了实现对被

统治阶级的专政
,

统治阶级为自己提出的行

动准则等等
。
这也就是把现实的阶级压迫秩

序确定为人们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
,

把统治

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具体化为法

定权利
,

把被统治阶级的政治
、

经济地位具体

化为必须履行的义务
。

如果被统治阶级中有

人越过给他们规定的行动界限
,

不履行 自己

的义务
,

破坏了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
,

或者统

治阶级的成员不遵守本阶级 制定 的 行 动准

则
,

越出了法定权利所容许的界限
,

也就是触

犯了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法
,

就将触动国家

机器的开关
,

军队
、

警察
、

法庭等暴力组织就

会运转起来
,

采取公开的武装强制措施
,

使统

治阶级的意志得到执行
,
使统治阶级的法定

权利得以维护
。

可以说
,

法的本质就是表现为

以公开的武装强制执行的统治阶级意志
。

剥

削阶级国家的法
,

反映着剥削阶级的意志
。

我

们是社会主义国家
,

我国的法是工人阶级和

广大人民意志的反映
。

二
、

任何法都不反映被 统治阶级 的意

志
。

由于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
,

反映

统治阶级意志的法
,

就是作为社会正式代表

的国家的意志
。
它一经产生

,

就以社会的名

义要求社会上的全体成员都要遵角
二。

于是造

成了一种假象
,

似乎法所反映的是一种具有

普遍意义维护社会秩序的要求
,

是某种抽象

的共同意志的反映
,

既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
,

又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意志
。

这也正是剥削阶

级学者那些超阶级的法的概念所依据的表面

现象
,

并且能够据以骗人的原因
。

而实际上则

完全不是这样
。

不同的阶级遵守同一种规则
,

有完全不同的意义
。

关键在于这种规则是由

谁制定的
,

代表了谁的利益
。

法
,

对于被统治

阶级是一种强加的意志
,

是一种约束
、

压力和

铁腕 ; 对于统治阶级则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办

事
,

是实现 自己的利益和愿望
,

是自愿遵守的

一种享受法定权利的行为准则
,

因而通常并

不会感到是一种压力和束缚
。

至于那些与统

治阶级无关
,

专门为被统治阶级预备的法
,

或

者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公开提出不同要

求的法
,

就更加清楚了
。
资产阶级国家的法不

仅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,

而且提出公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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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苏单墓橄 岁奋

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
,

但在实际上正如恩

格斯所说的那样 : “
对资产阶级说来

,

法律当

然是神圣的
,

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创

造的
,

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为了维护他和他

的利益而颁布的
。

资产阶级懂得
,

即或个别

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
,

但整个法毕竟是用

来保护他的利益的
,

而主要的是 :
法律的神

圣性
,

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照自己的

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

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
,

是他的社会地位的

最可靠支柱
。 ” ① 在那里的情况是

: “
法律压

迫穷人
,

富人管理法律
。 ” 统治阶级的成员

,

即

或出于无穷的贪欲越过了他享有的法定权利

的界限
,

犯了法
,

并且受到了处罚
,

与对被统

治阶级实行的专政
,

在性质上也是不同的
。

这

种情况
,

对于一切国家的法都没有例外
。

不

能被共同遵守的表面现象所蒙蔽
,

而模糊了

法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这个本质
。

三
、

.

创沐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和被统治

阶级的联合意志的反映
。

林彪
、 “

四人帮
”在

大搞影射史学的时候
,

曾经提出一个荒谬的

理论
,

即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
,

譬如当权的法

家可以同被统治阶级联合起来
,

共同对统治

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
,

譬如对儒家实行专政
。

其逻辑的必然给果
,

就是这种政权所制定的

法反映着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同被统治阶级的

共同意志
。
这在理论上当然是一种无 稽之

谈
,

比起资产阶级的那种
“

公共意志
” 论更

为荒诞
。

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从来是由权力

和财产的分配不均所引起的
。

也就是争夺对

被统治阶级即广大劳动者实行压迫和剥削的

权利
。

有的时候为了战胜对手
,

确实也需要安

抚一下劳动者
,

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之间根

本对立的地位
。

否则
,

统治阶级的剥削饭就

吃不成了
。

林彪
、 “
四人帮

”的谬论
,

实际上是

为了骗使广大人民同他们共同反对 老 干 部
,

以远到篡貉夺权 目的所制造的理论根据
。

四
、

法与国家同时产生
,

相伴发展
,

同时

消亡
。

反映统治阶级意志是法的本质
,

决定

着法的质的规定性
,

表现在法的寸切方面和

一切过程的始终
。

离开这个本质就不成其为

法
。

有人主张 : 在远古
,

阶级和国家产生之

前就有了法
,

将来共产主 义社会消灭了阶级

和国家之后仍然有法
。

也就是说
,

法这个东

西
,

有的时候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
,

有的时

候不是
,

是整个社会意志的反映
。

这种说法

很值得研究
。

任何概念都有它确定的客观对

象
,

都概括着一定的特殊矛盾
。
虽然凡是人

类社会就要有一定的社会规则
,

但是只有当

它发展到阶级社会的时候
,

才有了用公开的

武装强制执行的统治阶级意志
,

才有法
。

这种

东西和国家一样
,

同阶级的产生
、

发展和被消

灭一道而产生
、

发展和走向消亡
。

马克思主

义揭示了法的这种产生
、

发展和消亡的规律
,

从而彻底破除了剥削阶级学者尽力把他们的

法说成是超阶级的
,

永恒的说教
。

这是马克

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
,

有什么理由一定要

把它改掉呢 ! 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
,

也对原

始社会的
“

法
” 和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

“

法
” 同

阶级社会的法作了区别
,

但这不是一般的区

别
,

而是性质上不同的事物之间的区别
。

划

分这个区别正是马克
碑

思主义法学与一切非马

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 要 不 同
。

在将来
,

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
,

完全可能

把那个时候的一些社会规则仍然叫作法
,

但

那只是名称的延用
,

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
,

即

名虽同而质相异
,

已经不再具有反映统治阶

级意志这个本质特点了
。

五
、

还有一种看法
,

即认为法这种东西
,

有一部分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
,

另一部分

是全社会共同意志的反映
。

譬如
,

用以对付

被统治阶级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
,

用

以处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共同问题的法

是没有阶级性的
,

特别是那些用以处理生产

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法更属于全社会共同意

志的反映
。

这种意见也是很值得研究的
。

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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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拼 矜灯 补若 茹李热…不谬研

么叫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呢 ?法是通过维护

社会秩序
,

也就是将被统治阶级控制在现实

的社会秩序之中
,

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
。

换句

话说
,

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固定

化
。
这种秩序是一个整体

,

控制这种秩序的

法也是一个整体
,

形成为特定的规范体系
。

构

成法的体系的各个法的部门在原则一致的基

础上
,

又有分工
。

有的部门
,

有的领域
,

有的

法规
,

也可能没有表现直接的阶级冲突
,

或者

表现的比较淡薄
,

如交通法规和环境保护法

等
,

但那仍然不是与统治阶级意志无关
。
只是

这些领域往往属于阶级压迫秩序的边缘
、

铺

垫
,

或者至少也必须是为统洽阶级实现其经

济利益所提供的安全场地
,

或者是维持其社

会生存的一种条件
。

对于剥削阶级来讲
,

为了

保存供其剥削的合格人材
,

有时也制定某些

规定劳动者健康条件的法规
。

但所有这些只

是统治阶级意志在不同对象上的具体表 现
,

是其所建立的阶级压迫秩序的不同层次和部

分
,

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
。

怎么

可以机械地按照法的具体内容分割为有阶级

性和无阶级性的不同部分呢? 如果这是可行

的
,

那么是否也可以按照法律的每一个条文
,

以至于按照法律条文中的每个词
、

每个字去

鉴别有无阶级性呢 ! 那样我们就会什么也弄

不清楚了
。

一

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代表

的社会生产是
: “
一种普照的光

,

一切其他色

彩都隐没其中
。 ” ① 任何国家都有一些法确实

是属于处理社会共同事务的
,

特别是还有属

于执行大 自然权威的某些技术规则
,

直接看

去
,

可能发现不了它的阶级性
,

甚至剥削阶级

国家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一模一样
,

但

是由于
“
普照的光

”
不同了

,

所以仍然有其阶

级性质的区分
。

也就是说
,

归根结底都必须

服从或者支撑着实现统治阶级利益 的需 要
。

这也就是在法的内容中
,

主要矛盾起支配作

用的道理的具体体现
。

认为存在全社会所有

的人都能平等受益的法的观点
,

显然是同马

克思主义法的理论相冲突的
。

六
、

与上一看法相联系的
,

认为在资产

阶级国家里
,

工人阶级通过有组织的斗争
,

逼

迫资本家不得不作出让步而立的法
,

如关于

劳动保护
,

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放宽对劳动者

的某些限制
,

通过法律赋与工人的罢工权等
,

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意志和利益
,

甚至说这是

工人阶级获得了民主的表现
。 ’

这种着法同样

是大大值得研究的
。

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不是
随心所欲

,

其闪蓉是由它的物质生活条件决

定的
,

直接表现着阶级斗争中的实际力量对
’

比
,

并受这种对比的制约
。

工人阶级的斗争
,

只要尚未取得政权
,

它所显示的力量在给资

产阶级以压力的同时
,

也使资本家了解了这

种压力的分量
,

从而使它能按照这种力量对

比的实际情况
,

制定和选择既可安抚对方
,

使

阶级冲突得到缓和
,

又能控制住秩序
,

使自己

在那种条件下维持政权并获得最大限度利益

的最佳方案
,

并制定成为法
。

实行八小时工作

制
,

甚至实行六小时工作制
,

在特定的历史条

件下
,

不仅符合资本家的经济利益
,

同时更符

合资本家的政治利益
,

既可以免除由于工人

阶释的反抗所带来的经济损失
,

又能缓和阶

级冲突
,

防止由于矛盾激化所可能带来的统

治危机
,

从而稳定它的剥削和统治
。

否则
,

资

本家就不会立这个法
。

我们所说的法是反映

统治阶级意志就是指它是在一定的历史范围

内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体现
。

工人阶级的

斗争可以逼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
,

也可以使

自己的某些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得 到满 足
,

但是只要政权性质未变
,

那么归根结底它仍

然要被纳人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容许 之 内
,

怎么可以认为这是工人阶级的意志在资产阶

级国家的法里得到了反映呢 ! 如果这个道理

可以成立
,

那末为了免于自己的彻底灭亡在

投降书上签字不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意志的反

映了吗 ! 我以为这祥认识
,

是不符合马克思

主义关于法的基本原理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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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
关于我国的法是工人阶级意志的反

映
,

还是人民意志的反映
,

五十年代开始就有

过争论
。

认为我国的法只反映工人阶级意志

的论点
,

近来又有人重新提 了出来
。

我认 为

这是把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对立起来了
,

,

为

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
,

党直接干予司法工作

等
“
左 ”
倾作法提供了理论根据

,
,

也是以前那

种以政策代替法律
,

党委审批案件等不正确

实践的概括
。

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
。

在社会

主义历史阶段
,

人民当中有领导阶级和被领

导阶级
,

这是由于中国革命前没有经过资本

主义的充分发展所带来的特有现象
。

领导阶

级和被领导阶级是人民内部各阶级 的 关 系
,

他们都是国家的主人
,

都属于统治阶级的范

畴
。

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
,

不是统治阶

级中的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意志 的反映
,

当然包括他们的全部在内
。

工人阶级的理论

体系和奋斗纲领同工人阶级根据社会主义现

实发展水平所制定的具体政策 和法 是 不 同

的
。

纲领说明将来
,

法肯定的是现在
。

工人阶

级的意志只有被广大人民所接受
,

与广大人

民意志融为一体
,

并且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的通过
,

才能成为法
。

如果不是这样
,

E人

阶级的意志不考虑广大人民的现 才 要 求
,

而

是
.

与广大人民的要求相脱离
,

刀卜么它灼意 占

就得不到人民代表机关的承汰
,

就成不了法
。

即使成了法
,

也将是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
,

其结果必然是或者无法贯彻执行
,

或者因其

脱离群众而被废除
。

人民是一个历 史 的 范

畴
,

是以它的存在和活动推动社会历史前进

的那些阶级和集团所形成的一 个整体的社会

力量
。

其中有领导者有被领导者
,

他们有机

地结合在一起
,

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
。

如

果把其中的某一阶级
,

那怕是领导阶级孤立

地拿出来
,

割断与其他社会力量的联系
,

他不

仅不再成为领导阶级
,

而且他 自己也将难于

存在
,

更谈不上什么领导大家奔向既定的奋

斗 目标了
。

当然
,

广大人民都要向工人阶级

看齐
,

但这只有考虑到被领导者的水平
,

适应

被领导者的需要
,

使工人阶级的意志变成全

体人民的共同行动
,

才有可能达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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